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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广东省委和省政府印发《广东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

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》，内容如下。 

为贯彻落实中央《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

策体系的意见》精神，推进我省加快建立工农互促、城乡互补、

全面融合、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，

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，现提出以下措施。 

一、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

（一）推动形成落实“一核一带一区”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差

异化城乡融合发展机制。珠三角地区对标建设世界级城市群，加

快理顺经济发达镇、城中（郊）村等管理体制，推进镇村融合，

支持都市区优化升级和高端功能集聚。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地区

全力打造新增长极，着重推进中心城区、县城扩容提质，拓展产

业发展空间，稳步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，增强对乡村的辐射带动

能力。北部生态发展区围绕打造重要生态屏障，合理引导常住人

口向珠三角地区、沿海经济带中心城市和城镇转移，推进城区、

开发区点状集聚开发，发展与生态功能相适应的生态产业，促进

城乡共同形成生态资源优势。推动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，构建以



 - 2 - 

都市圈和城市群为主体的空间动力系统和以农产品主产区、重点

生态功能区为主体的空间保障系统。 

（二）健全都市圈率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。科学制定

广州、深圳、珠江口西岸、汕潮揭、湛茂都市圈发展规划，构建

协同发展机制。促进都市圈内中心城市与周边城乡同城化发展，

率先推动统一市场建设、基础设施一体高效、公共服务共建共享、

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、生态环境共保共治，增强都市圈综合承载

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，全面提高都市圈城镇化发展质量和城乡融

合水平。 

（三）建立美丽小城镇发展机制。充分发挥小城镇联结城乡

作用。鼓励市、县统筹相关专项资金支持小城镇发展，拓展镇区

建设空间。引导农村人口在镇区集中居住，提升镇区教育、医疗、

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。依法将点多面广、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且能

有效承接的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至镇一级或委托镇一级行

使。推动垦区与当地融合发展。建设一批产业特色鲜明、产城人

文融合、宜业宜居宜游的特色小城镇和特色小镇。 

（四）健全村改社区管理机制。深化村改社区基层组织、集

体产权管理、公共产品供给等制度改革。推动村改社区在市政规

划、基础设施、社会治理、公共服务、财政供给等方面与城市社



 - 3 - 

区相衔接。引导城市规划区内村庄建成特色社区。妥善解决村改

社区历史遗留问题。 

（五）完善城乡统筹规划制度。强化城乡一体设计，科学编

制市、县等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，统筹安排农田保护、生态

涵养、城镇建设、村落分布等空间布局，统筹推进产业发展和基

础设施、公共服务等建设，确保“三区三线”在市县层面精准落

地。推进相邻村庄连片统筹规划。支持将国有农场纳入“美丽乡

村”“新农村示范区”等建设规划。建立乡村风貌引导与塑造机

制。鼓励城市企（事）业家与城乡居民共同参与乡镇和村庄规划

制定。 

二、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 

（六）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。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

口 300万以下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限制。逐步实现居住证

持有者、城中（郊）村居民在公共服务上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待

遇。推进基础信息互通共享。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资金统筹，鼓励

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地区倾斜，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

人口全覆盖。财力性转移支付适当考虑为持有居住证人口提供基

本公共服务增支因素。在安排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时，充分考

虑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和常住人口变化权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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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建立城市人才入乡激励机制。制定财政、金融、社会

保障、住房、名誉等激励政策，吸引各类人才返乡入乡创业兴业。

实施大学生村官、“三支一扶”和“青春建功”行动。鼓励高等

院校涉农专业毕业生从事支农工作。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家、党

政干部、专家学者和专业人才等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建设。探索

符合条件的返乡就业人员在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，鼓励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吸纳人才加入。探索通过健全岗编适度分离、挂职、

兼职和在岗、离岗创新创业等制度，推进城市人才服务乡村。深

入实施农村科技特派员行动，鼓励科技人员技术、资金、数据等

入股。 

（八）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。鼓励开展承包地整治整合，

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。加大各级财政奖补力度，健全流转服务

体系，支持新型经营主体承接，全面推动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规

范有序流转。鼓励探索农村承包地“三权分置”具体实现形式，

对长年抛荒地不予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。出台宅基地管理办法，

全面开展宅基地及地上房屋权籍调查，推进房地一体宅基地使用

权确权登记颁证，通过置换转让、有偿退出等方式，整合利用腾

退宅基地和碎片化集体建设用地。积极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

农村旧住宅、废弃宅基地、空心村等闲置建设用地拆旧复垦，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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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农民以合法的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财产权入股组建农民专业合

作社。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、出租、出资、入股、

转让、抵押等制度，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，规范推进集

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，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享机制，逐步实现

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、同权同价。推动城中（郊）村、村级工业

园等可连片开发区域土地依法合规整治入市。积极探索集体土地

整备制度，通过统一招商等模式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行整备

开发。允许妥善处理产权和补偿关系后，依法收回农民自愿退出

的闲置宅基地、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，按照国土空

间规划确定的经营性用途入市。 

（九）健全财政金融保障机制。鼓励各级财政支持城乡融合

发展及相关平台和载体建设。调整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，提高

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。健全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，

实施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方案。建立覆盖城乡的信用数据库，搭

建政银企对接服务平台，推进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向镇村延伸。拓

宽农村抵押物范围，逐步推动已确权颁证的各类农村资产依法合

规办理抵押或担保。探索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供销合作

社和农村信用社培育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，规范稳妥开展

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。支持通过市场化方式设立省级城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109


